
联合国             

大      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委员会  
第 49次会议 

1997年 12月 5日 
星期五下午 4时 

纽 约  

97-83392(c)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 2号 DC2DC2DC2DC2----750750750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2/52/SR.49 
11 Dec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 49次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    德罗哈斯先生   (委内瑞拉) 

 目录 

议程项目 97: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c)  人口与发展(续) 

 (e)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成果的执行情况(续)  

议程项目 100: 训练和研究: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续) 

议程项目 98: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续) 

 (c)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续) 

其他事项



A/C.2/52/SR.49 
Chinese 
Page 2 

 

下午 4时 30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97: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A/C.2/52/L.15 L.18 L.43 L.50

和 L.53) 

 (c) 人口与发展(续) 

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决议草案(A/C.2/52/L.15和 L.43) 

    1.  Kelley 女士 (委员会秘书 )说 ,在编制了关于方案预算影响的文件

A/C.2/52/L.50)之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执行办公室已指出,人口基金将能

够负担为数 120 000美元的旅费,供作每一最不发达国家派出一名代表出席特别会

议 因此,无需从 1998-1999两年期经常预算拨款  

    2.  Glanzer 先生(奥地利),副主席,介绍了他根据关于决议草案 A/C.2/52/L.15

的非正式协商情况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C.2/52/L.43,并且建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加

以通过  

    3.  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52/L.43  

    4.  撤回了决议草案 A/C.2/52/L.15  

 (e)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成果的执行情况(续) 

关 于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会 议 ( 生 境 二 ) 成 果 的 执 行 情 况 的 决 议 草 案

(A/C.2/52/L.52/L.18和 L.53) 

    5.  Glanzer 先生(奥地利),副主席,介绍了他根据关于决议草案 A/C.2/52/L.18

的非正式协商情况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C.2/52/L.53,并且建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加

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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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idayat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该决议草案的调解人之一的身份发言时提请

注意数处编辑上的改动  

    7.  Kelley 女士(委员会秘书)说,如果决定在 2001 年召开特别届会,将会导致

会议服务的经费需要;后者将列入将提交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 2000-2001两年期

预算大纲  

    8.  通过了经口头更正的决议草案 A/C.2/52/L.53  

    9.  撤回了决议草案 A/C.2/52/L.18  

   10. 主席提请注意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A/52/8)内载需要由

大会采取行动的两项决议  

   11.  他认为第二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A/52/8号文件内载人类住区委员会

的分别题为 到 2000年全球住房战略 和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的后续

活动与人类住区委员会今后的作用 的第 16/1号和 16/2号决议内载的决议  

   12.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00: 训练和研究: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续) 

关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决议草案(A/C.2/52/L.32和 L.52) 

   13.  Abdellatif 先生 (埃及 )副主席 ,介绍了他根据关于决议草案

A/C.2/52/L.32 的非正式协商情况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C.2/52/L.52,并且建议以协

商一致方式加以通过  

   14.  Wahab 先生(巴基斯坦)以该决议草案的协调人的身份对案文作了一项更

正  

   15. 通过了经口头更正的决议草案 A/C.2/52/L.52  

   16. 撤回了决议草案 A/C.2/52/L.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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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8: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续)(A/C.2/52/L.21) 

 (c)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续)  

关于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决议草案(A/C.2/52/L.21和 L.55) 

   17.  Glanzer 先生(奥地利),副主席,介绍了他根据关于决议草案 A/C.2/52/L.21

的非正式协商情况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C.2/52/L.55,并且建议加以通过  

   18.  Winnick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美国政府很关切有人致力于设法由联合

国经常预算继续不断地供资给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所拟订的各项公约的

执行所需经费 这些费用必须由公约缔约国自行承担 但是,美国在 1998 年会计

年度内准备大量增加其对国际气候方案的自愿捐款 这些捐款的一部分可以供作

支助同这些公约有关的会议费用 美国不参与涉及本决议草案第 5段的工作  

   19.  进行了有 Kamanda 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Ramtallah 先生(苏丹)和

于庆泰先生(中国)参加的讨论之后,主席建议,在取得所有正式语文译本之前,应推

迟关于本决议草案的行动  

下午 4时 55分暂停会议,下午 5时 25分复会  

其他事项 

   20. Dinduns先生(拉脱维亚)说,他本国代表团在第 46次会议上原打算投票赞成

议程项目 101下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C.2/52/L.6/Rev.1  

 

下午 5时 35分散会  

 


